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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1360 证券简称：南矿集团 公告编号：2026-001

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买卖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盖

章且足额预付款到账后生效。

2、本次签署的合同金额为 296,000,000.00元人民币（含税），占南昌矿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38.08%。合

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影响，公司

将根据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收入（最终以公司经审

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3、特别风险提示：在合同具体执行过程中，受政策因素、市场因素等多方

面影响，合同能否顺利履行完毕并确认收入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做好应对

措施，全力保障合同的正常履行。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同签署概况

公司近日与内蒙古西金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金矿业”）签订《阿拉

善左旗西金矿业 5000万吨/年破碎站项目破碎筛分主设备买卖合同》（以下简称

“本合同”），公司为西金矿业提供设备，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296,000,000.00元

（含税）。

上述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该事项不构成

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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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1、名称：内蒙古西金矿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9007014610022

3、法定代表人：郭文军

4、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非煤矿山矿产资源开采；矿产资源勘查；金属与

非金属矿产资源地质勘探；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检验检测服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选矿；贵金属冶炼；常用有

色金属冶炼；珠宝首饰制造；珠宝首饰零售；珠宝首饰回收修理服务；工程和技

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矿山机械制造；矿山机械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

膏销售；建筑砌块制造；建筑砌块销售；砖瓦制造；砖瓦销售；非金属矿物制品

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银制品销售；土石方工程施工；机械设备租赁；

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金属矿石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巴彦浩特镇工业园区乌力

吉路 20号。

7、关联关系说明：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合同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类似交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签署的合同以外，最近三个会计年度，西金矿业

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经公开信息查询，西金矿业主要从事金矿、银矿等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西金矿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良好的资信情况和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买方：内蒙古西金矿业有限公司

卖方：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货物：破碎筛分成套设备、旋回破碎机、板式给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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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同金额：￥296,000,000.00元（大写：人民币贰亿玖仟陆佰万元整）。

4、支付：买方于本合同签订后 5个工作日内向卖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40%的

预付款。设备制造包装完毕，在卖方接到买方的发货通知书后的 5个工作日内，

买方向卖方支付合同总金额 30%的发货款。安装调试验收合格签署《货物验收报

告》（或签署《合同货物接收单》之日起 4个月内，以先到为准）5个工作日内

支付合同总金额 25%的安装调试款。合同金额的 5%作为质量保证金，质量保证

期满无质量问题的，质量保证期满后 5个工作日内无息返还卖方。

5、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买卖双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盖

章且足额预付款到账后生效。

6、争议解决方式：双方约定，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发生争议，双方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时，由买卖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7、其他条款：合同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条款做了明确的规定。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合同金额为 296,000,000.00 元人民币，占公司 2024年经审计营

业收入的 38.08%。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本年度及未来年度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

润产生积极影响，公司将根据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确认

收入（最终以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为准）。

上述合同为日常经营性合同，其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不会因上述合同的履行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在合同具体执行过程中，受政策因素、市场因素等多方面影响，合同能否顺

利履行完毕并确认收入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做好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合同

的正常履行。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昌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1月 21日


